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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达市府办发〔2022〕8号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达州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五年

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达州高新区管委会，达州东部经开区

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达州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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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五年
行动计划（2021—2025年）

达州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弧心构造带，是典型的地质灾

害多发易发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是全省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区

域之一。为加快构建与我市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质灾害全域整

治模式、科学防控体系、分级防治格局，大力提升地质灾害综合

防范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年）的通知》（川办发〔2021〕29号），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防范胜于救灾”理念，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

强防灾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以防为主、主

动防控、综合施策，建立健全全覆盖调查评价、监测预警、搬迁

治理的地质灾害全域整治模式；强化科技引领、专业支撑、装备

提升，落实完善人防技防并重的地质灾害科学防控体系；压紧压

实主体责任、创新投入机制、完善政策支持，全面构建权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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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有力的地质灾害分级防治格局，整体提升全社会抵御防范地

质灾害风险的综合能力，为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安全

保障。

（二）总体目标。到 2023年，完成全市 8个地质灾害易发

县（市、区）（除达州东部经开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及区

划，基本掌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有效提升隐患发现识别能

力和风险防控水平。完成达川区、万源市、渠县 3个受地质灾害

威胁县城综合整治，初步形成以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为基础，以优

化用地布局为导向，以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新格局。“以搬为主，搬治结合”，分类有序实施搬迁治

理，到 2025年累计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 1013处，受威胁人数减

少 50409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显著降低。

（三）任务分解。2021—2025 年市本级和各县（市、区）

应配套的地方财政资金总数为 46822万元。

2021年度：万源市落实财政资金 1700万元，宣汉县落实财

政资金 1002万元，通川区落实财政资金 2000万元，市本级落实

财政资金 1760万元，合计 6462万元。

2022 年度：达州高新区配套 130 万元，达州东部经开区不

配套财政资金，其余县（市、区）各配套 1730万元财政资金，

合计 12240万元。

2023 年度：达州高新区配套 121 万元，达州东部经开区不

配套财政资金，其余县（市、区）各配套 857万元财政资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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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6120万元。

2024 年度：达州高新区配套 240 万元、达州东部经开区配

套 500 万元、达川区配套 700 万元，其余县（市、区）各配套

1300万元，市本级配套资金 1760万元（根据中、省资金下达情

况调整），合计 11000万元。

2025 年度：达州高新区配套 240 万元、达州东部经开区配

套 500 万元、达川区配套 700 万元，其余县（市、区）各配套

1300万元，市本级配套资金 1760万元（根据中、省资金下达情

况调整），合计 11000万元。

二、工作任务及职责分工

（一）工作任务。

1．建立健全隐患风险识别与管控体系。

（1）全覆盖开展风险调查评价。充分运用高分遥感等“空天

地”一体化手段，提升隐患发现识别能力，基本掌握隐患风险底

数。全覆盖开展 6个地质灾害易发县（区）1:50000地质灾害风

险普查，对重点城镇和区域部署开展 1:10000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评价，建立健全隐患风险数据库，编制完成全市地质灾害风险区

划图，实现隐患风险精细化管理。

（2）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充分调动基层防灾力量，逐点落

实群测群防措施。积极推广普适型专业监测设备，加强监测成果

分析运用，提升专业技术支撑能力。加快构建市、县二级地质灾

害风险预警平台，实现市级预警到乡、县级预警到村，形成“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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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测＋预警平台＋责任人＋监测员”的立体监测预警格局。扎

实推进市级“地质灾害防治数据库”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县（市、

区）建设“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服务中心”。探索建立灾情预警

和成功避险激励机制。

（3）分级分区防控地质灾害风险。以地质灾害风险区为单

元，建立“网格员”体系和“网络化”管理机制。按照不同预警等级

和风险分区，制定统一规范的风险防控标准和预警响应流程。探

索建立点面结合“双控”机制，实现隐患点防控和风险区管控有机

结合。建立风险管控专职调度员制度，实现汛期全天候、全区域、

全过程地质灾害风险管控。

2．开展受威胁县城综合整治。

（1）开展县城风险调查评估。综合评定 8个县城地质灾害

风险等级，重点评估达川区、万源市、渠县 3个重点县城。建立

完善县城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体系，指导县城地质灾害综合整

治和国土空间规划布局。

（2）分区实施 3个受威胁县城综合整治。对县城建成区和

县城规划区实施分类整治。其中，县城建成区坚持“治理为主、

避让为辅”原则，根据轻重缓急开展工程治理，有效保障城镇基

本功能和安全。县城规划区坚持“避让为主，治理为辅”原则，在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基础上，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双评价”

和“双评估”，划定县城用地布局“安全线”，实现地质灾害风险源

头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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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重大隐患搬迁治理。

（1）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基

础上，加大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实施力度，鼓励搬迁群众向城镇、

中心村集聚。威胁 50人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搬为主，能搬

则搬。威胁 50人以下且险情紧迫、危害突出的隐患点，综合考

虑经济合理性，优先采取避险搬迁措施。

（2）扎实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按照轻重缓急有序开展

工程治理，重点治理威胁学校、医院、场镇、历史文化村落、政

府办公场所、重大公用设施、聚居点等无法全面搬迁的隐患点。

其中，威胁 50人以上、拟申请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开展工

程治理的，需由各县（市、区）按照项目申报程序，由市自然资

源规划局报请自然资源厅审定同意。定期开展已竣工项目调查评

估，及时进行清淤和维护加固，有效发挥和提升防灾功效。

（3）探索开展“工程治理＋”模式。鼓励因地制宜实施“地质

灾害工程治理＋生态修复、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康养设施建设、

综合田园体及市政基础设施打造”等综合治理，建成一批兼具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地质灾害防治示范工程。

4．强化政策资金支持。

（1）用好用活相关政策。整合用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等政策措施。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腾退的农村宅基地，可按规定纳入增减挂钩项目统筹

实施，收益可用于避险搬迁农户补助及农房建设。避险搬迁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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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可根据国家和省级相关政策规定调整

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保障搬迁用地需求。

（2）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省财政统筹分配中央和省级

资金，对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按照非民族地区 3.5万元/户、民族

地区 4 万元/户的标准予以补助；对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评价和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受地质灾害威胁县城综合整治及威胁

50人以上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等项目实施的县（市、区）予以重

点支持；向地质灾害高发易发且经济较差地区适当倾斜。各县

（市、区）要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将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纳入

财政预算。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将加强绩效评价，并报

请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对任务完成较好、资金使用绩效较好的县

（市、区）给予适当奖补。

（3）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支持各县（市、区）统筹安排

地方政府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地质灾害整治项目实施。坚持“谁

受益，谁出资”，落实受益单位、企业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和义务。

加大力度整合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矿废弃地复垦

等惠农惠民项目和资金，发挥聚合效应。对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集

中安置点，可按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加大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鼓励各地将泥石流治理工程清淤腾库后的砂石资源由政

府统一处置，取得的收益可用于地质灾害防治。

（二）职责分工。

按照部门（单位）职能职责，达州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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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职责分工如下：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牵头推进全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

治五年行动计划工作组织实施。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建立健

全隐患风险识别与管控体系（全覆盖开展风险调查评价、完善监

测预警体系、分级分区防控地质灾害风险）、开展受威胁县城综

合整治（开展县城风险调查评估、分区实施 3个受威胁县城综合

整治）、实施重大隐患搬迁治理（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开展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探索开展“工程治理＋”模式）；指导各县（市、

区）对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腾退的农村宅基地，按规定纳入增减挂

钩项目统筹实施，收益用于避险搬迁农户补助及农房建设；协助

市财政局指导各县（市、区）统筹安排一般债券资金，用于符合

条件的地质灾害整治项目实施；坚持“谁受益，谁出资”，督促落

实受益单位、企业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和义务；积极推进整合土地

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矿废弃地复垦等惠农惠民项目和

资金，发挥聚合效应。

市应急局：负责协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推进市级“地质灾害

防治数据库”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建设“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技术服务中心”，探索建立灾情预警和成功避险激励机制；

负责协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健全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风险管

控专职调度员制度，实现汛期全天候、全区域、全过程地质灾害

风险管控。

市公安局：协助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加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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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抢险救援队伍建设，维护地质灾害危险区的社会治安秩序、交

通秩序，协助做好人员的疏散、转移、抢险工作，全力维护灾区

社会稳定。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所需的气象资料信

息，协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制定统一规范的风险防控标准和预警

响应流程。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在职责范围内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立项、

审批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组织本领域特别是危及学校的地质灾害防治

的实施工作；负责指导、督促和帮助灾区政府疏散、转移学校师

生、修复受损校舍、应急调配教学资源，妥善解决灾区学生的就

学问题；负责指导学校开展学生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支持各县（市、区）统筹安排地方政府债券，

用于符合条件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负责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监管，确保专款专用；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有关

要求，提出地质灾害治理补助资金筹集和落实意见；负责对应急

处置、灾后重建和灾后生产恢复等重要事项的经费分配及使用进

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协助开展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生态环境治理、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生态修复、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康养设施

建设、综合田园体及市政基础设施打造”等综合治理。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对受灾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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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程度进行评估、提供经济损失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可能

影响构筑物安全的灾害隐患；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抢修和评

估受损毁构筑物，为受灾群众提供必要安全保障；指导相关部门

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

市城管执法局：负责指导协调地质灾害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维

护管理工作，协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做好市政公用设施周边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威胁对象为公路（高速公路由

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负责，乡道、村道由乡镇、村负责）、

航道沿线危及交通设施和通行安全的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组织协调移民迁建安置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

实施工作，管理和监督移民迁建安置实施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河

道、水利设施及周边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作；负责水利设施建

设过程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防治和水利工程管护范围内的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指导；负责汛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负责协助

推进各地将泥石流治理工程清淤腾库后的砂石资源由政府统一

处置，取得的收益用于地质灾害防治。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

作；协助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生态修复、文化旅游项目开

发、康养设施建设、综合田园体及市政基础设施打造”等综合治理。

市文体旅游局：负责组织协调危及文化广电旅游领域地质灾

害防治的实施工作；协助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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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康养设施建设、综合田园体及市政基础设施

打造”等综合治理。

市乡村振兴局：负责灾区因灾致贫、返贫贫困群众的接待处

理和管理；负责灾区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防止灾区出现

规模性返贫现象。

市司法局：负责协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推动制定四川省地质

灾害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完善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项目管

理、资金管理、地质灾害风险管控等制度；协助编制风险调查评

价、专业技术支撑、设备运行维护、工程质量验收等系列技术标准。

市数字经济局：负责协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建立健全隐患风

险数据库，编制完成全市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实现隐患风险精

细化管理。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五年行动

（2021—2025 年）计划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和解决推进中

的重大事项。各县（市、区）要认真履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主体

责任，加强研究部署，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并报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备案；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组织协调、督促落实。有关部门要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督促指导本行业、本部门地质灾害防治相关

工作，加强协同配合和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

（二）提升保障能力。加强基层防灾力量建设，支持县（市、

区）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专业支撑机构，与专业地勘单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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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战结合”的技术支撑体系，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评价

机制。加强市、县二级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撑装备建设。

（三）完善制度标准。积极协助推动制定四川省地质灾害防

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编制县（市、区）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

年度实施方案。完善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项目管理、资金管理、

地质灾害风险管控等制度。协助编制风险调查评价、专业技术支

撑、设备运行维护、工程质量验收等系列技术标准。

（四）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的政策宣

传和解读，广泛凝聚共识，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社

会舆论氛围。以典型案例为引导，深入推广地质灾害防治成功经验。

附件：1．达州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年）领导小组名单

2．达州市 2021年度县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

作安排表

3．受地质灾害威胁县城综合整治主要任务指标分解表

4．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整治主要任务指标分解表

5．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整治主要任务约束性指

标分解表

6．2021—2025年各县（市、区）应销号地质灾害隐

患点数及应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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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达州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五年
行动计划（2021—2025年）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颜晓平 副市长

副组长：张 乐 市政府副秘书长

邓建军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成 员：康金鑫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杨 忠 市司法局副局长

梁经勇 市财政局副局长

唐朝晖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

罗 颂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沈明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冉小伟 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赖劲松 市文体旅游局机关党委书记

赵星江 市应急局副局长

胡 珊 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彭晨峰 市数字经济局副局长

徐洪刚 市气象局副局长

吴 燕 市公路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刘仕甸 市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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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规划局，邓建军同志兼任办

公室主任，市财政局副局长梁经勇、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唐

朝晖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全市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任

务的组织实施，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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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达州市 2021年度县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评价工作安排表

县、区 总面积（km2）
重点评价区面

积（km2）

一般评价区面

积（km2）
实施主体

渠 县 2017 201.7 624.3 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

达川区 2689.33 188.9 1100.43 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

大竹县 2077.14 207.7 369.44 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

开江县 1031.14 103.1 928.04 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

通川区 445.38 84.5 360.88 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

宣汉县 4271.12 224.1 1406.37 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

市级成果汇

总分析

开展县级成果汇总分析及编制达州市 1:10万地质灾害风险

区划和防治区划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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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受地质灾害威胁县城综合整治主要任务
指标分解表

序号 县（市、区） 年度
综合整治地质灾害隐患

数量（个）

1 万源市

小计 3

2021年 1

2022年 1

2023年 1

2 达川区

小计 3

2021年 1

2022年 1

2023年 1

3 渠 县

小计 3

2021年 1

2022年 1

2023年 1

总 计 9

备注：1．表中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截至2020年底）；

2．综合整治地质灾害隐患数量按全省三年平均实施数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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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整治主要
任务指标分解表

序号
县（市、
区）

年份

控制参考指标
约束性指标（截止
到 2025年底）

威胁 50人以上重大地质灾害隐
患点综合整治任务 消除地质

灾害隐患
点数量
（处）

减少受
威胁人
数（人）

工程治理及
排危除险项
目数（个）

避险搬迁
避险搬迁
（处）

涉及户
数（户）

1 万源市

小计 68 34 303

115 4869

2021年 18 9 95
2022年 18 9 20
2023年 8 4 20
2024年 12 6 84
2025年 12 6 84

2 宣汉县

小计 75 40 610

129 7713

2021年 20 10 100
2022年 19 10 200
2023年 9 5 100
2024年 14 8 112
2025年 13 7 98

3 渠县

小计 114 56 464

190 8349

2021年 29 14 50
2022年 29 14 50
2023年 15 7 70
2024年 21 11 154
2025年 20 1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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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
区）

年份

控制参考指标
约束性指标（截止
到 2025年底）

威胁 50人以上重大地质灾害隐
患点综合整治任务 消除地质

灾害隐患
点数量
（处）

减少受
威胁人
数（人）

工程治理及
排危除险项
目数（个）

避险搬迁
避险搬迁
（处）

涉及户
数（户）

4 开江县

小计 68 12 250

174 6168

2021年 26 14 50
2022年 26 14 150
2023年 14 6 50
2024年 19 10 140
2025年 18 10 140

5 大竹县

小计 53 28 410

91 4690

2021年 14 7 120
2022年 14 7 100
2023年 7 4 50
2024年 9 5 70
2025年 9 5 70

6 达川区

小计 89 46 416

152 11451

2021年 30 15 80
2022年 29 14 100
2023年 14 7 96
2024年 8 5 70

2025年 8 5 70

7 通川区

小计 64 31 257

107 4440

2021年 16 8 35
2022年 16 8 35
2023年 8 4 33
2024年 12 6 84
2025年 12 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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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
区）

年份

控制参考指标
约束性指标（截止
到 2025年底）

威胁 50人以上重大地质灾害隐
患点综合整治任务 消除地质

灾害隐患
点数量
（处）

减少受
威胁人
数（人）

工程治理及
排危除险项
目数（个）

避险搬迁
避险搬迁
（处）

涉及户
数（户）

8 达州高
新区

小计 12 8 188

23 940

2021年 1 1 58
2022年 1 0 0
2023年 1 1 46
2024年 4 3 42
2025年 5 3 42

9
达州东
部经开
区

小计 21 7 98

32 1789

2021年 0 0 0
2022年 0 0 0
2023年 0 0 0
2024年 11 4 56
2025年 10 3 42

合计 564 262 2996 1013 50409
备注：1．以上控制参考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地质灾害隐患数据

库（截至 2020年底）。

2．达州东部经开区共 32处隐患点、威胁 1789人，属于原达

川区行政区划范围。根据行政区划调整，制定达州东部经

开区任务计划，规划于 2024年—2025年完成任务指标，

若至 2024年东部经开区无法履行相关职责，则仍由达川

区牵头完成。

3．根据达州高新区扩区调位行政区划调整，原属于达川区行

政区划范围的 9处隐患点、威胁 253人，调整为达州高新

区 2024年—2025年牵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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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整治主要任务约束性指标分解表

县（市、区）

现有地灾

隐患点数

（处）

潜在威

胁人数

（人）

至 2025年
消除隐患

点数量

（处）

至 2023年
减少受威

胁人数

（人）

2021年
消除隐

患点数

量（处）

2021年
减少受

威胁人

数（人）

2022年
消除隐

患点数

量（处）

2022年
减少受

威胁人

数（人）

2023年
消除隐

患点数

量（处）

2023年
减少受

威胁人

数（人）

2024年
消除隐

患点数

量（处）

2024年
减少受

威胁人

数（人）

2025年
消除隐

患点数

量（处）

2025年
减少受威

胁人数

（人）

通川区 107 4440 107 1967 27 787 27 787 14 393 20 1230 19 1243
达川区 152 11704 152 5977 49 2391 49 2391 24 1195 16 2680 14 2794
万源市 115 4869 115 2157 30 863 30 863 14 431 21 1300 20 1412
宣汉县 129 7713 129 3417 33 1367 33 1367 16 683 24 2200 23 2096
大竹县 91 4690 91 2078 24 831 24 831 11 416 16 1300 16 1312
渠 县 190 8349 190 3699 48 1479 48 1479 25 741 35 2320 34 2330
开江县 174 6168 174 2732 44 1093 44 1093 23 546 32 1710 31 1726

达州高新区 23 687 23 304 3 122 3 122 2 60 7 316 8 320
达州东部

经开区
32 1789 32 0 0 0 0 0 0 0 16 894 16 895

合 计 1013 50409 1013 22331 258 8933 258 8933 129 4465 187 13950 181 14128
备注：1．根据省政府“三行动计划”工作要求，至 2023年我市消除隐患点数量 636处、减少受威胁人数 22306人，我市根据实际，计划消除

隐患点数量 645处、减少受威胁人数 22331 人。按照 2021年、2022年、2023年完成任务比例为 40%、40%、20%设定。同时根
据《四川省“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制定 2024、2025年任务计划。

2．达州东部经开区共 32处隐患点、威胁 1789人，属于原达川区行政区划范围。根据行政区划调整，制定达州东部经开区任务计划，
规划于 2024年—2025年完成任务指标，若至 2024年达州东部经开区无法履行相关职责，则仍由达川区牵头完成。

3．根据达州高新区扩区调位行政区划调整，原属于达川区行政区划范围的9处隐患点、威胁253人，调整为达州高新区2024年—2025年牵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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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2025年各县（市、区）应销号地质灾害隐患点数及应配套资金

县（市、区）

销号总任

务目标

（处）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任务数

（处）

政府已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通川区 107 27 2000 27 1730 14 857 20 1300 19 1300

达川区 152 49 0 49 1730 24 857 16 700 14 700

万源市 115 30 1700 30 1730 14 857 21 1300 20 1300

宣汉县 129 33 1002 33 1730 16 857 24 1300 23 1300

大竹县 91 24 0 24 1730 11 857 16 1300 16 1300

渠 县 190 48 0 48 1730 25 857 35 1300 34 1300

开江县 174 44 0 44 1730 23 857 32 1300 31 1300

达州高新区 23 3 0 3 130 2 121 7 240 8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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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销号总任

务目标

（处）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任务数

（处）

政府已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任务数

（处）

政府应配

套的资金

数额（万

元）

达州东部经开区 32 0 0 0 0 0 0 16 500 16 500

市本级 0 0 1760 0 0 0 0 0 1760 0 1760

合 计 1013 258 6462 258 12240 129 6120 187 11000 181 11000

备注：1．依照历年隐患点整治情况，经初步测算五年共需投入资金约 8.9822亿元，按照中省相关工作部署，2021—2023年每年仍下达我市

中省地灾防治专项资金约 1.1亿元；同时根据《四川省“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相关工作部署，测算 2024、2025年预计共下

达我市中省地灾防治专项资金约 1.0亿元，五年合计约 4.3亿元，我市需通过一般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约 4.6822亿元。按照 2021
年筹集资金实际和三年任务分配比例测算筹资额度，即 2021年已筹集资金 6462万元；2022年需筹集资金约 1.224亿元（除达州

高新区应配套 130万元外，其余各县（市、区）均应配套 1730万元）；2023年需筹集资金约 6120万元（除达州高新区应配套 121
万元外，其余各县（市、区）均应配套 857万元）；2024年需筹集资金约 1.1亿元（达州高新区应配套 240万元、达州东部经开

区配套 500万元、达川区配套 700万元，其余各县（市、区）均应配套 1300万元，市本级应配套资金 1760万元（根据中、省资

金下达情况调整））；2025年需筹集资金约 1.1亿元（达州高新区应配套 240万元、达州东部经开区配套 500万元、达川区配套

700万元，其余各县（市、区）均应配套 1300万元，市本级应配套资金 1760万元（根据中、省资金下达情况调整））。

2．达州东部经开区共 32处隐患点、威胁 1789人，属于原达川区行政区划范围。根据行政区划调整，制定达州东部经开区任务计划，

规划于 2024年—2025年完成任务指标，若至 2024年达州东部经开区无法履行相关职责，则仍由达川区牵头完成。

3．根据达州高新区扩区调位行政区划调整，原属于达川区行政区划范围的 9处隐患点、威胁 253人，调整为达州高新区 2024年—2025
年牵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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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监委机关，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达州军分区。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29日印发


